
「基北北桃合作交流平臺」交通議題組112年第2季小組會議紀錄 

時間：112年7月6日（星期四）下午2時整 

地點：新北市政府19樓1926會議室 

主席：鍾局長鳴時                                                      紀錄：饒秉書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結論：

一、 既有合作方案

（一） 成立基北北桃公共運輸發展平台（基隆市交通處、新

北市交通局、臺北市交通局、桃園市交通局）：同意解

除列管。 

（二）生活圈月票共同提案向中央爭取補助（基隆市交通處、

新北市交通局、臺北市交通局、桃園市交通局）：同意

解除列管，建請各單位給予執行同仁敘獎。

（三）林口交流道周邊公共運輸環境優化案（新北市交通局、

桃園市交通局）：案名修正為「桃園龜山一路公車專用

道規劃」，請持續辦理。

（四）淡水河北側沿河平面道路工程（新北市新工處、新北

市交通局、臺北市新工處、臺北市交通局）：請持續辦

理。

（五）捷運三鶯線替代道路福德一路177巷拓寬（新北市捷運

局、桃園市工務局）：請持續辦理。

（六） 北桃聯外道路-新北市新莊區壽山路(北118)拓寬（新北

市工務局、桃園市交通局）：請持續辦理。 

（七）基隆河谷交通路網改善（基隆市交通處、新北市交通

局）：請持續辦理。

（八）捷運路網擴建計畫（新北市捷運局、臺北市捷運局）：

將各路線提報為獨立方案列管，分別為「萬大-中和-樹

林線」、「捷運民汐線(臺北市段)」、「汐東捷運」及「環



狀線北環段及南環段」4個工作項目，請持續辦理。

（九）新店線新店區公所站捷23土開案委託投資人興建捷運

設施(JGX023施工標)所需經費（新北市捷運局、臺北

市捷運局）：請持續辦理。

（十）捷運三鶯線延伸八德段（新北市捷運局、桃園市捷運

局）：請持續辦理。

（十一） 機場捷運增設 A2a站及 A5a站（新北市捷運局、桃園

市捷運局）：請持續辦理。

（十二） 桃園捷運棕線 BRH07站與萬大線 LG21站共構合作案

（新北市捷運局、桃園市捷運局、臺北市捷運局）：

合作機關新增臺北市捷運局，請持續辦理。

（十三） 成立捷運溝通平台（新北市捷運局、基隆市交通處、

臺北市捷運局）：案名修正為「基隆捷運合作案」，合

作機關新增臺北市捷運局，請持續辦理。

（十四） 跨市橋梁增設自行車道（臺北市新工處、新北市交通

局）：請持續辦理。

（十五） 南港及汐止自行車動線串聯（臺北市交通局、臺北市

新工處、臺北市交工處、新北市交通局、新北市工務

局）：請持續辦理。

（十六） 跨域交通資訊共享發布（基隆市交通處、新北市交通

局、臺北市交通局、桃園市交通局）：同意解除列管。

（十七） 111年雙北機車安全月（新北市交通局、臺北市交通

局）：同意解除列管。

二、 臨時動議：

（一） 新北市捷運局所提「吉林街拓寬台北市段採施工用地

施工便道方式都計變更協助案」及臺北市通局所提

「吉林街內溝溪以西路段拓寬可行性」新增提案，合

併為「吉林街拓寬(臺北市段)案」，同意新增提案列管。



（二）桃園市交通局所提「新北市土城區中央路3段空地無償

撥用予公車路線泊靠使用」新增提案，案名修正為

「捷運永寧站臨時微型轉運站興建案」，同意新增提案

列管。

（三）桃園市交通局所提「桃園市龜山區大同路連接新北市

鶯歌區中湖街道路新闢工程」新增提案，請桃園市交

通局邀集兩市交通局、城鄉局(都發局)及工務局等相關

單位取得合作執行共識後，再於本小組會議提案。

三、 本議題小組合作案修正如下：

類別 項次 合作方案

公共

運輸

1 成立基北北桃公共運輸發展平台

2 生活圈月票共同提案向中央爭取補助

3 桃園龜山一路公車專用道規劃案

4 捷運永寧站臨時微型轉運站興建案

交通

工程

5 淡水河北側沿河平面道路工程

6 捷運三鶯線替代道路福德一路177巷拓寬 

7 北桃聯外道路-新北市新莊區壽山路(北118)拓寬 

8 基隆河谷交通路網改善

9 吉林街拓寬(臺北市段)案 

捷運

工程

10 捷運萬大-中和-樹林線 

11 捷運民汐線(臺北市段) 

12 汐東捷運

13 環狀線北環段及南環段

14 
新店線新店區公所站捷23土開案委託投資人興建

捷運設施(JGX023施工標)所需經費 

15 捷運三鶯線延伸八德段

16 機場捷運增設 A2a 站及 A5a 站 



17 
桃園捷運棕線 BRH07站與萬大線 LG21站共構合

作案

18 基隆捷運合作案

自行

車道

19 跨市橋梁增設自行車道

20 南港及汐止自行車動線串聯

其他
21 跨域交通資訊共享發布

22 111年雙北機車安全月 

散會：下午2時55分 



 

基北北桃合作交流平臺交通議題組112年第3季 

工作小組會議紀錄 

時間：112年9月23日（星期六）下午2時整 

地點：臺北市政府市政大樓北區 N215會議室 

主席：謝銘鴻局長 紀錄：張珮甄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結論：

一、 既有合作方案

（一） 桃園龜山一路公車專用道規劃案（新北市交通局、桃園市

交通局）：本案後續由合作機關逕行協同辦理，同意解除

列管。 

（二）淡水河北側沿河平面道路工程（新北市工務局、新北市新

工處、新北市交通局、臺北市工務局、臺北市新工處、臺

北市交通局）：請持續辦理。

（三）捷運三鶯線替代道路福德一路177巷拓寬（新北市捷運局、

桃園市工務局）：請持續辦理。

（四）北桃聯外道路-新北市新莊區壽山路(北118)拓寬（新北市

工務局、桃園市交通局）：請持續辦理。

（五）基隆河谷交通路網改善（基隆市交通處、新北市交通局）：

合作機關新增基隆市工務處，請持續辦理。

（六） 捷運萬大-中和-樹林線（新北市捷運局、臺北市捷運局）：

請持續辦理。 

（七）捷運民汐線(臺北市段) （新北市捷運局、臺北市捷運局）：

請持續辦理。



（八）汐東捷運（新北市捷運局、臺北市捷運局）：請持續辦理。

（九）環狀線北環段及南環段（新北市捷運局、臺北市捷運局）：

請持續辦理。

（十）新店線新店區公所站捷23土開案委託投資人興建捷運設施

(JGX023施工標)所需經費（新北市捷運局、臺北市捷運

局）：合作事項已有成果，同意解除列管。

（十一） 捷運三鶯線延伸八德段（新北市捷運局、桃園市捷運

局）：請持續辦理。

（十二） 機場捷運增設 A2a 站及 A5a 站（新北市捷運局、桃園市

捷運局）：請持續辦理。

（十三） 桃園捷運棕線 BRH07站與萬大線 LG21站共構合作案

（新北市捷運局、桃園市捷運局、臺北市捷運局）：請

持續辦理。

（十四） 基隆捷運合作案（新北市捷運局、基隆市交通處、臺北

市捷運局）：請持續辦理。

（十五） 跨市橋梁增設自行車道（新北市交通局、臺北市新工

處）：請持續辦理。

（十六） 南港及汐止自行車動線串聯（新北市工務局、新北市交

通局、臺北市交通局、臺北市交工處、臺北市新工處）：

請持續辦理。

（十七） 吉林街拓寬(臺北市段)案（新北市捷運局、新北市交通

局、新北市水利局、臺北市捷運局、臺北市交通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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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市水利處、臺北市都發局、臺北市公園處、臺北市交

工處）：請持續辦理。 

（十八） 捷運永寧站臨時微型轉運站興建案（桃園市交通局、新

北市交通局、臺北市捷運局、臺北捷運公司）：請持續

辦理。

二、 新增合作提案

（一） 桃園市工務局所提「桃園市蘆竹區大古山休閒農業區外環

道路小古山路拓寬案」：請桃園市工務局與新北市工務局

取得合作執行共識後，再於本小組會議提案。 

三、 臨時動議：

（一） 桃園市捷運局所提「桃園長庚線與林口長庚輕軌銜接時程」

(附件1、2)：請桃園市捷運局與新北市捷運局取得合作執

行共識後，再於本小組會議提案。 

（二） 113年基北北桃「我的減碳存摺」綠運輸聯合推廣合作方

案(附件3)：同意新增提案列管。

四、 112年第4季小組會議由基隆市交通處主辦。 

五、 本議題小組合作列管及解除列管案如附錄一、二。

散會：下午2時55分 



基北北桃合作交流平臺交通議題組112年第4季
工作小組會議紀錄 

時間：112年12月1日（星期五）下午6時整  

地點：汎洋餐廳會議室（基隆市中正區環港街82號） 

主席：王處長圳宏 紀錄：朱琇慈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結論： 

一、既有合作方案 

（一）淡水河北側沿河平面道路工程（新北市工務局、新北市新

工處、新北市交通局、臺北市工務局、臺北市新工處、臺

北市交通局）：請持續辦理。 

（二）捷運三鶯線替代道路福德一路177巷拓寬（新北市捷運局、

桃園市工務局）：請持續辦理。

（三）北桃聯外道路-新北市新莊區壽山路(北118)拓寬（新北市

工務局、桃園市交通局）：本案後續由合作機關逕行協同

辦理，同意解除列管。

（四）基隆河谷交通路網改善（基隆市交通處、新北市交通局、

基隆市工務處）：請持續辦理。

（五）捷運萬大-中和-樹林線（新北市捷運局、臺北市捷運局）：

請持續辦理。

（六） 捷運民汐線(臺北市段)  （新北市捷運局、臺北市捷運

局）：請持續辦理。 

（七） 汐東捷運（新北市捷運局、臺北市捷運局）：請持續辦理。



（八）環狀線北環段及南環段（新北市捷運局、臺北市捷運局）：

請持續辦理。

（九）捷運三鶯線延伸八德段（新北市捷運局、桃園市捷運局）：

請持續辦理。

（十）機場捷運增設 A2a 站及 A5a 站（新北市捷運局、桃園市捷

運局）：請持續辦理。

（十一）桃園捷運棕線 BRH07站與萬大線 LG21站共構合作案（新

北市捷運局、桃園市捷運局、臺北市捷運局）：本案後續

由合作機關逕行協同辦理，同意解除列管。 

（十二）基隆捷運合作案（新北市捷運局、基隆市交通處、臺北

市捷運局）：請持續辦理。

（十三）跨市橋梁增設自行車道（新北市交通局、臺北市新工

處）：本案無新北市交通局應辦事項，由臺北市新工處

自行持續辦理，無跨市合作事項，同意解除列管。

（十四）南港及汐止自行車動線串聯（新北市工務局、新北市交

通局、臺北市交通局、臺北市交工處、臺北市新工

處）：請持續辦理。

（十五）吉林街拓寬(臺北市段)案（新北市捷運局、新北市交通

局、新北市水利局、臺北市捷運局、臺北市交通局、台



北市水利處、臺北市都發局、臺北市公園處、臺北市交

工處）：請持續辦理。 

（十六）捷運永寧站臨時微型轉運站興建案（桃園市交通局、新

北市交通局、臺北市捷運局、臺北捷運公司）：請持續

辦理。 

（十七）113年基北北桃「我的減碳存摺」綠運輸聯合推廣合作方

案（臺北市交通局、新北市交通局、基隆市交通處、

桃園市交通局）：新增臺北市公運處，並由臺北市政府

交通局主政，其它三市配合，請持續辦理。

二、新增合作提案 

（一）桃園市政府交通局所提「跨縣市行政區之市區公車路線班次

調整協調」：後續請新北市交通局及桃園市政府交通局逕

行協調。 

（二）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所提「桃園長庚線與林口長庚輕軌推

動時程」：後續請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及新北市政府捷運

工程局討論。

三、113年第1季小組會議由桃園市政府交通局主辦。 

四、本議題小組合作列管及解除列管案如附錄一、二。

散會：下午8時0分 



基北北桃合作交流平臺交通議題組113年第1季 

工作小組會議紀錄 

一、 會議時間：113 年 3 月 8 日（星期五）下午 15 時 30 分 

二、 會議地點：本局 801 會議室 

三、 主持人：張局長新福 紀錄：吳萍樺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 結論：

(一) 既有合作列管案件： 

1. 淡水河北側沿河平面道路工程（新北市工務局、新北市新工處、

新北市交通局、臺北市工務局、臺北市新工處、臺北市交通局）：

請持續辦理。

2. 捷運三鶯線替代道路福德一路 177 巷拓寬（新北市捷運局、桃園

市工務局）：請持續辦理。

3. 基隆河谷交通路網改善（基隆市交通處、基隆市工務處、新北市

交通局）：請持續辦理。

4. 捷運萬大-中和-樹林線（新北市捷運局、臺北市捷運局）：請持

續辦理。

5. 捷運民汐線(臺北市段)（新北市捷運局、臺北市捷運局）：請持

續辦理。

6. 汐東捷運（新北市捷運局、臺北市捷運局）：請持續辦理。

7. 環狀線北環段及南環段（新北市捷運局、臺北市捷運局）：請持

續辦理。

8. 捷運三鶯線延伸八德段（新北市捷運局、桃園市捷運局）：請持

續辦理。



9. 機場捷運增設 A2a 站及 A5a 站（新北市捷運局、桃園市捷運局）：

請持續辦理。

10.基隆捷運合作案（新北市捷運局、基隆市交通處、臺北 市捷運

局）：請持續辦理。

11.南港及汐止自行車動線串聯（新北市工務局、新北市交通局、臺

北市交通局、臺北市交工處、臺北市新工處）：請持續辦理。

12.吉林街拓寬(臺北市段)案（新北市捷運局、新北市交通局、新北

市水利局、臺北市捷運局、臺北市交通局、台北市水利處、臺北

市都發局、臺北市公園處、臺北市交工處）：請持續辦理。

13.捷運永寧站臨時微型轉運站興建案（桃園市交通局、新北市交通

局、臺北市捷運局、臺北捷運公司）：請持續辦理。

14. 113 年基北北桃「我的減碳存摺」綠運輸聯合推廣合作方案（臺

北市交通局、臺北市公運處、新北市交通局、基隆市交通處、桃

園市交通局）：請持續辦理。

15.跨縣市行政區之市區公車路線班次調整協調（新北市交通局、桃

園市交通局）：本案後續由合作機關逕行協同辦理，同意提送副

首長會議解除列管。

16.桃園長庚線與林口長庚輕軌推動時程（新北市捷運局、桃園市捷

運局）：請持續辦理。

(二) 新增提案

1. 桃園市政府交通局所提「共享轄內大貨車車籍資料」：同意新增

提案列管，由桃園市交通局逕洽轄區監理所申請北北基大貨車車

籍資料。

2. 新北市政府交通局「跨市設置通勤綠廊標誌牌面」：同意新增提



案列管。 

3. 臺北市政府交通局所提「整合各縣市自行車道鋪面顏色」：同意

新增提案列管。

(三) 臨時動議提案：臺北市政府交通局所提「建請中央提供共享運具營

運管理業者優惠或免費之駕照查詢機制」：同意新增提案列管。

(四) 113 年第 2 季小組會議由新北市政府交通局主辦。

(五) 本議題小組合作列管表如附錄一。

六、 散會：下午 18 時 0 分 



基北北桃合作交流平臺交通議題組113年第2季 

工作小組會議紀錄

時間：113年6月6日（星期四）下午2時30分 

地點：新北市政府4樓403會議室 

主席：鍾局長鳴時（金副局長肇安代）                  紀錄：饒秉書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結論：

一、 既有合作方案

（一） 淡水河北側沿河平面道路工程（新北市工務局、新北

市新工處、新北市交通局、臺北市工務局、臺北市新

工處、臺北市交通局）：請持續辦理。

（二） 捷運三鶯線替代道路福德一路177巷拓寬（新北市捷

運局、桃園市工務局）：請持續辦理。

（三） 基隆河谷交通路網改善（基隆市交通處、基隆市工務

處、新北市交通局）：請持續辦理，有關台5線串連台

5甲線議題如窒礙難行則請主辦單位研議是否於下次

會議提報解列。

（四） 捷運萬大-中和-樹林線（新北市捷運局、臺北市捷運

局）：請持續辦理。

（五） 捷運民汐線（臺北市段）（新北市捷運局、臺北市捷

運局）：請持續辦理。

（六） 汐東捷運（新北市捷運局、臺北市捷運局）：請持續

辦理。

（七） 環狀線北環段及南環段（新北市捷運局、臺北市捷運

局）：請持續辦理。

（八） 捷運三鶯線延伸八德段（新北市捷運局、桃園市捷運

局）：請持續辦理。

（九） 機場捷運增設 A2a 站及 A5a 站（新北市捷運局、桃園



市捷運局）：請持續辦理，本案議題如窒礙難行則請

主辦單位研議是否於下次會議提報解列。 

（十） 基隆捷運合作案（新北市捷運局、基隆市交通處、臺

北 市捷運局）：請持續辦理。

（十一） 南港及汐止自行車動線串聯（新北市工務局、新北市

交通局、臺北市交通局、臺北市交工處、臺北市新工

處）：請持續辦理。

（十二） 吉林街拓寬（臺北市段）案（新北市捷運局、新北市

交通局、新北市水利局、臺北市捷運局、臺北市交通

局、台北市水利處、臺北市都發局、臺北市公園處、

臺北市交工處）：請持續辦理。

（十三） 捷運永寧站臨時微型轉運站興建案（桃園市交通局、

新北市交通局、臺北市捷運局、臺北捷運公司）：請

持續辦理。

（十四） 113年基北北桃「我的減碳存摺」綠運輸聯合推廣合作

方案（臺北市交通局、臺北市公運處、新北市交通局、

基隆市交通處、桃園市交通局）：請持續辦理。

（十五） 桃園長庚線與林口長庚輕軌推動時程（新北市捷運局、

桃園市捷運局）：請持續辦理。

（十六） 共享轄內大貨車車籍資料（桃園市交通局、新北市交

通局、臺北市交通局、基隆市交通處）：同意提送副

市長會議解除列管。

（十七） 跨市設置通勤綠廊標誌牌面（新北市交通局、臺北市

交工處、基隆市交通處、桃園市交通局）：請持續辦

理。

（十八） 整合各縣市自行車道鋪面顏色（臺北市交工處、新北

市交通局、基隆市交通處、桃園市交通局）：同意提

送副市長會議解除列管。



（十九） 建請中央提供共享運具營運管理業者優惠或免費之駕

照查詢機制（臺北市交通局、新北市交通局、基隆市

交通處、桃園市交通局）：同意提送副市長會議解除

列管。

二、 新增提案： 

（一） 研議電動輔助自行車及 YouBike2.0E 跨市騎乘規範及配

套（臺北市交通局、新北市交通局、桃園市交通局）：

同意新增提案列管。 

三、 113年第3季小組會議由臺北市政府交通局主辦。 

四、 本議題小組合作案修正列管17案如附錄一。 

散會：下午3時20分 



基北北桃合作交流平臺交通議題組113年第3季 

工作小組會議紀錄

時間：113年10月9日（星期三）上午10時整 

地點：臺北市政府松德辦公大樓8樓會議室 

主席：謝銘鴻局長 紀錄：吳杰安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結論：

一、 既有合作方案： 

(一) 編號13：機場捷運增設 A2a 站及 A5a 站，本案窒礙難行，同

意提送副市長會議解除列管。

(二) 編號20：跨市設置通勤綠廊標誌牌面，已辦理完成，同意解

除列管。

(三) 編號21：研議電動輔助自行車跨市騎乘規範及配套，已辦理

完成，同意解除列管。

(四) 其餘案件持續列管。

二、 新增提案討論

(一) 桃園學生卡跨縣市搭乘捷運的優惠案(提案單位：桃園市教育

局)，本案經新北捷運公司說明，已於捷運聯盟會議列管，後

續由捷運聯盟會議進行列管。

(二) 國道(公路)客運路線轉型市區公車路線通勤月票補助比照現行

補助比例(提案單位：桃園市交通局)，同意新增提案(案號22)，

請桃園市交通局代表基北北桃4市聯合向中央爭取。



 

(三) 爭取市區汽車客運業特殊服務性路線營運虧損補貼(移撥路線)

足額中央補貼款(提案單位：桃園市交通局) ， 同意新增提案

(案號23)，請桃園市交通局代表基北北桃4市聯合向中央爭取。

三、 本議題小組合作案解除列管3案，其中1案待副市長會議後解列、

新增提案2案，如附件。

四、 113年第4季小組會議由基隆市主辦。 

散會：上午11時10分 



基北北桃合作交流平臺交通議題組113年第4季 

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12月12日（星期四）上午11時整 

地點：基隆港海產樓(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181號) 

主席：王圳宏處長 紀錄：劉家華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結論： 

一、 既有合作方案：

(一) 編號13：機場捷運增設 A2a站及 A5a站，續第3次工作會議會

議紀錄，提送12月26日副市長會議解除列管。

(二) 其餘案件持續列管。

二、 新增提案討論 

(一) 內二疏散門管理事宜：本案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及新北市水利局說明，有關內溝溪維管權責，建請臺北市工

務局水利處及新北市水利局先自行協調，此議題將不納入基

北北桃交通議題。 

三、 本議題小組合作案待副市長會議後解列，共計1案(機場捷運增設

A2a站及 A5a站)。

四、 114年第1季小組會議由桃園市主辦。 

散會：下午13時30分 



基北北桃合作交流平臺交通議題組114年第1季

工作小組會議紀錄

一、 會議時間：114 年 4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15 時 30 分

二、 會議地點：本局 801 會議室

三、 主持人：張局長新福 紀錄：吳萍樺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 結論：

(一) 既有合作列管案件：

1. 編號 4-113 年基北北桃「我的減碳存摺」綠運輸聯合推廣合作方

案（基隆市交通處、新北市交通局、臺北市公運處、桃園市交通

局）：同意提送副市長會議解除列管。

2. 編號 7-基隆河谷交通路網改善（基隆市交通處、基隆市工務處、

新北市交通局）：本案暫緩辦理規劃，同意提送副市長會議解除

列管。

3. 編號 15-南港及汐止自行車動線串聯（新北市工務局、新北市交

通局、臺北市交通局、臺北市交工處、臺北市新工處）：同意提

送副市長會議解除列管。

4. 編號 17-捷運永寧站臨時微型轉運站興建案（新北市交通局、臺

北市捷運局、臺北捷運公司、桃園市交通局）：同意提送副市長

會議解除列管。

5. 編號 19-跨縣市行政區之市區公車路線班次調整協調（新北市交

通局、桃園市交通局）：同意提送副市長會議解除列管。

6. 編號 22「國道(公路)客運路線轉型市區公車路線通勤月票補助比

照現行補助比例」及編號 23「爭取市區汽車客運業特殊服務性路



線營運虧損補貼(移撥路線)足額中央補貼款」：未能持續執行，已

無列入 113 年 12 月 26 日副市長會議討論，解除列管。

7. 其餘案件持續列管。

(二) 新增提案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所提「YouBike 2.0E 營運檢討」：

本提案經本次會議交流，北北桃 3 市已提供各市立場及意見：

1. 電輔車提供騎乘優惠部分，經三市討論後，暫不提供定期票及其

他騎乘時數優惠。

2. 電輔車電力輔助部分，考量北北桃三市現地環境不同，尊重各市

規劃，惟調度方式請在北北桃公共自行車跨市整合研商會議中討

論。

3. 本次臺北市提案經討論無後續合作議題，俟後續有合作議題再提。

(三) 本議題小組合作案解除列管 7 案，其中 5 案待副市長會議後解列，

如附件。

(四) 114 年第 2 季小組會議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主辦。

六、散會：下午 18 時 0 分



基北北桃合作交流平臺交通議題組114年第2季 

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6月23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4樓401會議室 

主席：鍾局長鳴時                            紀錄：饒秉書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結論： 

一、 既有合作方案共10案均持續辦理。 

二、 新增提案： 

（一） 達法定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設置期限，應設置但

未設置之後續作為（提案單位：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

處）：同意新增提案列管（案號24），本案同時於114年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交通運輸組提報合作案，

請維持兩平臺辦理情形一致性。 

（二） 基北北桃跨域緊急車輛優先號誌（提案單位：臺北市

交通管制工程處）：同意新增提案列管（案號25），請4

市交通局（處）先行盤點需求醫院、路段及路口等，

並請臺北市交通局協助主政邀集相關單位研商推動。 

（三）交通部「道路交通設施訪查」案（提案單位：臺北市

交通管制工程處）：請4市交通局（處）另共同研商向

中央建議暫緩本案或整併相關考評案等，本案不列入

基北北桃合作案列管。

三、 114年第3季小組會議由臺北市政府交通局主辦。 

散會：下午3時20分 



 

基北北桃合作交流平臺交通議題組114年第3季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10月8日（星期三）上午10時整 

地點：市政大樓 N202會議室 

主席：謝銘鴻局長 紀錄：吳杰安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結論： 

一、 既有合作方案(共12案) 

（1）編號25：基北北桃跨域緊急車輛優先號誌，基隆市、桃園市

因無需求解除列管，另主辦局處新增臺北市衛生局、新北市

消防局，本案至少完成一條路線，持續列管。

（2） 其餘11案均持續列管。

二、 新增提案討論(共1案) 

桃園市龜山區大同路連接新北市鶯歌區中陽街道路新闢工程(提

案單位：桃園市交通局)；新北市交通局表示新北端道路容量可

能無法負擔車流，建議強化效益分析與論述後再研議後續推動方

向，暫不列入合作議題。 

三、 臨時動議(共1案) 

基北北桃針對綠色運輸創新合作方案，依主席與新北市交通局建

議，可以推動減碳存摺2.0，減碳成果獎勵直接回饋免抽獎之措

施方向辦理；另請各市114年第4季會議再提其他可行方案。

四、 114年第4季小組會議由基隆市政府交通處主辦。 

散會：上午11時10分



1 

基北北桃合作交流平臺交通議題組114年第1次臨時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12月4日（星期四）下午2時整 

地點：Webex視訊 

主席：臺北市政府交通局常華珍副局長(彭志文專門委員代) 

出（列）席人員：                 紀錄：吳杰安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彭志文專門委員、黃皇嘉科長、葉志韋股長、吳

杰安技士 

臺北市公共運輸處：廖苑伶主任秘書、郭建辰科長 

基隆市政府交通處：張以正科長、劉家華約僱人員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李友欽技正

桃園市政府交通局：黃錦虹簡任技正、鄭宇廷股長

結論：新增提案「我的減碳存摺2.0」四市均同意納入合作案件(編號

26)，後續由臺北市政府交通局提報「基北北桃合作交流平臺」

第6次副市長層級會議納入正式提案，執行方式請臺北市公共

運輸處協調。

散會：下午2時20分



1 
 

基北北桃合作交流平臺交通議題組114年第4季工作小組會議紀錄 

 

時間：114年12月23日（星期二）上午11時整 

地點：基隆港海產樓(基隆市信義區信二路181號) 

主席：陳耀川處長             紀錄：劉家華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結論： 
一、 既有合作方案： 

(一) 編號24案，達法定電動汽車充電專用停車位設置期限，應設置

但未設置之後續作為；已於114年12月22日第6次副市長層級會

議解除列管，本案一併解除列管。 

(二) 其餘12案，均持續列管。 

二、 新增提案討論(共1案) 

雙層巴士購車補助計畫(提案單位：桃園市交通局)；本案經桃園

市政府說明，近年因運輸業駕駛員人力短缺、尖峰時間國道客運

運能不足等情形，建議開放雙層公車行駛國道議題，以增加國道

客運運量及緩解客運駕駛短缺問題；建議合作機關將基隆市列入

合作機關，請桃園市交通局先行彙整各縣市需求，以利後續提報

副市長會議。 

三、 臨時動議：提請新增「車輛行近行人穿越道減速規定修法建議案」

(提案單位：基隆市交通處)，本案經基隆示交通處說明，因交通

路口發生死亡事故持續攀升，建議修正「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

第44條」，請基隆市交通處先行彙整各縣市意見，以利後續提報

交通部審議。 

四、 115年第1季小組會議由桃園市主辦。 

散會：下午14時00分 




